
宜蘭縣政府第733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 2月 21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

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代理縣長金德                  記錄：葉秀敏、彭騰進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文化局李局長志勇

壹、會議開始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732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紀錄確定備查。
二、專案報告：
(一)建設處林處長國民及警察局吳局長坤旭報告：

春節連續假期交通疏運執行及工作報告。(詳簡報資料)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1、本次春節連續假期，感謝建設處、警察局等相關單位同

仁戮力從公，維持全縣交通秩序。
2、針對交通壅塞課題，往後本府從事道路規劃建設時，宜

導入創新思維妥予整合，以改善部分道路壅塞情形；另
亦建議中央考慮小幅度放寬連假期間前後日彈性放假，
俾使各機關得有更多彈性，或能更加緩和交通壅塞。

(二)工旅處李處長岳儒報告：
春節連續假期縣內風景區人次統計。(詳簡報資料)

參、討論事項：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裁示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一、舊曆年過、新年來臨，縣政發展千頭萬緒，經緯萬端，有賴

本府全體同仁戮力以赴，本人將未來這一年政策目標區分成
兩大部分：

(一)地方發展部分：
1、蘇澳、南澳地區：
(1)蘇花公路改善工程(下稱「蘇花改」)北端隧道竣工，

年前已經開放行車，惟現有新澳隧道老舊，宜開展東
澳、南澳間新隧道工程，促進南澳鄉地方發展，請建
設處與蘇花改工程處協調促進新隧道闢建。

(2)因南澳農場尚有開發空間，請民政處主政，尋求國有
財產署協助，向教育部申請設置公共高爾夫球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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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南澳鄉發展。
(3)朝陽、粉鳥林兩處漁港增設遊艇碼頭案，請農業處與
漁業署溝通協調設置事宜；並洽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酌撥席位供遊艇停
靠，請賴參議向港務公司提議促成。另請研議營造東
北角海岸線發展，北起龍洞，南延蘇澳、南澳，甚至
向東延伸日本石垣島、與那國島，建立一條海上公
路，以促進海上觀光遊憩活動。

(4)請工務處研議「無尾港濕地公園」相關設施步道改善
或小規模開發及管理計畫，提供民眾休閒娛樂去處，
本案宜與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妥適協
調。

(5)新馬都市計畫(新城溪以南、三號道路以北細部計畫地
區)案市地重劃開發延宕許久，建設處應當積極投入辦
理。

(6)蘇澳污水處理中心建置事宜，宜參採評估地方需求，
倘徵收堤防所需經費本府尚能因應，宜予徵收；或一
併考量在當地設置蓄洪池或改建閘門，請工務處積極
研處。

2、五結鄉：
(1)清水大閘門改建事宜，感謝水利署鼎力支持，工務處
應朝向現代化設計施作，兼顧其功能性、景觀性。

(2)親水公園活化刻不容緩，「2018 宜蘭國際童玩節」仍
在親水公園舉辦，文化局應就有關缺失，積極研處改
善，相關遊憩設施宜避免一次性使用，活動過後仍然
能夠提供平常繼續使用，以吸引人潮來訪，相關活化
作業請文化局、工旅處通盤考量規劃。

(3)廣達 300 公頃「52甲濕地」，絕大多數屬私有地，是
否有必要維持「國家級重要濕地」，值得檢討，請農
業處主政拜會營建署，深入研議適切範圍或調整規
模、縮小範圍等事宜。

(4)有關「歡樂宜蘭年」活動，在沒有更適切地點情況
下，宜固定在中興文創園區舉辦，惟考量當前文化、
產業育成等層面，文化局宜參採高雄市駁二特區成功
先例，加大步伐促進創新，擴大招商、推廣宜蘭品
牌，以吸引相關產業進駐，活化本區經營。

3、羅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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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及保護區通盤檢討)案
區段徵收公聽會，地政處宜加緊腳步進行，務必在最
短時間取得內政部核准；工程規劃設計部分，請工務
處深入考量，納入不同領域專家協力，俾符合民眾實
際需求，包括道路的闢建、停車空間的配置等面向。

(2)有關第二行政中心發包興建請加速辦理。
4、三星鄉：
(1)清水地熱溫泉湯屋規劃設計，請納入 107 年追加預算
辦理，並參考相關設計以臻完善。

(2)紅柴林溫泉開發事宜，由於鑿井位置上的爭議，導致
不符需求，請工旅處逕洽中油（股）公司探採事業部
協助；牽涉分區等有關事宜，請工旅處統籌，會同三
星鄉公所妥處。

(3)羅三公路拓寬、二結聯絡道施作工程，請工務、建設
兩處合作爭取施作。

(4)三星污水處理中心，請工務處速洽營建署研處。
5、冬山鄉：
(1)生態綠舟園區活化，重要性不下於親水公園，「2018

宜蘭綠色博覽會」仍將在此舉辦，尤須避免去年活動
缺失；園區河域上游水質應予優化，請環保局評估實
施礫間處理設施可行性。

(2)十三份坑溪整治事宜，工務處應積極從事。
6、員山鄉：
(1)阿蘭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其自然環境與三星大
義湧泉類似，請地政處研議讓阿蘭城水源活化運用，
並添加景觀元素等綜合考量。

(2)童玩公園規劃、興建事宜，請秘書長協調相關單位，
深入務實探究並檢視其必要性，實施過程，必須加強
與地方上的溝通，其中針對歷史空間的存在與否，應
一併予以研議檢討。

7、宜蘭市：
(1)請各單位全力配合宜蘭市公所市容、街道景觀整建，
並請縣長室李主任擔任聯繫窗口。

(2)宜蘭河慶和橋至蘭陽橋間河段，可規劃於河、岸交接
處試辦植栽、景觀美化事宜，持續重視其生態優化，
堤防安全等工作，以促進環境永續利用、發展，請王
參議建源負責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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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務實檢討宜蘭科學園區(城南基地)開發情形，另
與園區管理局就專業、環保、科技等層面，深入研商
園區污水處理設備，通盤檢討。

8、礁溪鄉：
(1)萬事莫如污水處理急，礁溪、頭城等地區污水處理、
接管事宜，工務處務必加速進行；倘施工空間不足，
依法強制拆除，排除障礙，俾利施作，此應列屬優先
執行。

(2)國道宜四匣道工程應掌握進度，期望年底竣工使用，
以改善礁溪交通問題。

(3)竹安濕地取消劃設公告在案，有關易淹水地區治水方
案，請工務處積極研議。

(4)礁溪溫泉係宜蘭瑰寶，相關溫泉管理制度、計畫，工
旅處應積極研處。至於智慧水表裝設進度，乃至飯
店、集合住宅抽用溫泉之稽查，工務處應勇於任事，
積極辦理。

(5)礁溪為宜蘭縣觀光發展重鎮之一，不應以現況已足，
市容、交通與環境等內涵，請相關單位持續投注心
力，精益求精。

9、壯圍鄉：
壯圍鄉存有大面積廢棄漁塭，部分未能申請休耕補
助，宜規劃相關蓄洪補助措施，請農業處、工務處合
作研議如何突破現有限制，俾使民眾可領取蓄洪補助
或填土恢復耕作。

10、頭城鎮：
(1)污水處理中心建置，務必再加速進行。
(2)龜山島為宜蘭縣主要觀光景點之一，島上公共設施，包
括發電、污水處理等面向，宜著重其環境之永續發展，
強度等級應高過一般都市區域。該島目前淡水供應不穩
定，宜參採澎湖等前例，如建置海水淡化設施等；電力
設備研議採行太陽能或風力發電。冀透過基本生活需求
改善，能夠強化該島觀光遊憩活動發展，本案宜再與東
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協商辦理。

11、大同鄉：
(1)農業處就松露的種植，應專案協助促成。
(2)松羅、九寮溪等步道水泥鋪面過長，請副縣長率同農業

處，積極與林務局深入探討改善。另往太平山方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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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植栽，宜再密集補植。
(二)本府業務分工部分：

1、山腳聯絡道路（台二庚線）的闢建，秉持縮小路寬(將路
幅下修成 15公尺)、分期開發原則，依輕重緩急闢建，
請建設處積極爭取行政院支持，列為優先方案。

2、北宜直鐵及鐵路高架化，請建設處速確定可行性評估並
取得中央核定。本案倘進入環境影響評估階段，本府堅
定採取方案一(直線路段規劃)立場。

3、消防局除重行檢視「宜蘭縣地區防災計畫」外，關於長
隧道、地震災害應變，宜建立相關因應措施、搶救計
畫。相關單位應定期分工演練，教育處應將災害應變納
入學校教育課程。

4、請農業處針對有關農地管理及興建農舍等相關措施，持
續從多面向作積極有效的政策說明。另應研究全縣未能
申請休耕補助面積數據，俾研提合理補助方案。

5、關於武淵、補城三百公頃天然滯(蓄)洪試辦計畫，請工
務處於下次縣務會議提出專案報告。

6、農業處即將成立樹木景觀科，除人力、經費挹注外，宜
汰除無效益樹種，考量引入樟樹、苦楝、茄冬等適合樹
種，亦可作為民間種植路樹的參考。

7、本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請人事處加緊腳步；各局處職
掌自治條例研擬修正，亦須加速進行。

8、民政處主辦各鄉鎮市政策說明會，各有關局處應積極配
合辦理。

9、本府 1999 話務中心人員訓練工作、相關軟硬體設施啟
用、宣導等，請計畫處積極妥處。

10、農業處參採臺北市「希望廣場」案例，選擇適當地點，
規劃宜蘭農產品陳列、販售及行銷事宜，並建立宜蘭品
牌公信力。

以上諸多政策施政方向，請計畫處列管，並納入爾後縣務會

議專案提報其具體執行計畫、措施。

陸、散會：上午 9時 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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